中共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委员会
经济学院党委[2008]4号

关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本科生党支部调整及
党支部书记任免的决定
学院各党总支、党支部：
经学院党委讨论、决定，对本科生各党支部进行如下调整：
05级，设05金融第一党支部（金融0501班）、05金融第二党支部（金融0502班）、05金融第三党支部（金融0503班）、05国贸党支部（国贸0501班、国贸0502班）、05经济财政党支部（经济学试验班0501、财政0501班）；

06级，设06金融第一党支部（金融0601班）、06金融第二党支部（金融0602班）、06国贸党支部（国贸0601班、国贸0602班）、06经济财政党支部（财政0601班、经济学试验班0601班）；
07级，设07党支部。
任命王一真同志为05金融第一党支部书记；

任命茅明超同志为05金融第二党支部书记；

任命王  靓同志为05金融第三党支部书记；

任命冯  于同志为05国贸党支部书记；

任命谭立力同志为05经济财政党支部书记；

任命王花娜同志为06金融第一党支部书记；

任命成钰清同志为06金融第二党支部书记；

任命胡永强同志为06国贸党支部书记；

任命姚逸婷同志为06经济财政党支部书记；

任命许  佳同志为07党支部书记。

同时，免去经济学院本科生原各党支部支部书记职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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